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张艳

本报讯 58 岁的维族老伯阿卜孜，

与家人走散后， 因没有身份证件加上语言

不通、 腿脚不便滞留在候车室， 幸亏在铁

路警方、 车站客运人员、 新疆驻沪办、 好

心旅客等多方力量的帮助下， 顺利登上了

返回新疆的火车。

近日， 铁路上海站派出所接到旅客陈

某报警， 称 8号候车室内有位维族老伯需

要求助。 值勤大队民警小董和小高迅速处

警， 发现老伯完全不会说汉语， 老伯随身

携带的纸条上留的电话也始终无法接通。

民警便联系了新疆驻沪办。 经驻沪办

工作人员与老伯交流后， 获悉老伯曾中风

过， 语言表达有轻微障碍， 这次是跟随儿

子到沪来看病就医的， 不料走散后便滞留

在了候车室。 经过几个小时的查找和联

系， 民警确认了老伯的身份信息， 并联系

上老伯在新疆的侄子。 由于老伯未携带身

份证， 在了解了老伯的回家愿望后， 值勤

民警为老伯办理了临时购票乘车证明， 车

站客运人员帮老伯购买了返回新疆的车

票， 一同将老伯送上返疆的火车。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夫妻因琐事发生争吵， 丈夫

一气之下， 竟以撞击他人车辆的方式宣泄

情绪，致使小区内 7辆汽车接连被撞。记者

昨天从闵行警方获悉，目前，犯罪嫌疑人周

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闵行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去年 12月 29日 7 时许， 周某驾驶小

汽车送侄子回到闵行区曙建路某小区的家

中。 在汽车驶入小区主干道时， 正在驾驶

中的周某因琐事与妻子发生争吵。 情绪激

动的周某为了表达对妻子的不满突然猛打

方向， 车辆直接撞向了路边停放的一辆白

色奥迪车， 激烈碰撞也导致周某汽车的左

前轮发生爆裂。 紧接着， 周某的汽车又接连

撞击了并排停放的六辆车后才缓缓停下。

此时才冷静下来的周某让侄子和妻子下

车先行离开现场， 闻讯赶来的小区保安看到

周某正好下车， 便试图将其控制。 周某跟保

安表示， 他会赔付所有撞击车辆的修理费

用， 但之后他便借故逃离了现场。 当小区内

的车主陆续发现自己车辆被撞时， 赶紧拨打

110向警方寻求帮助。

曹行派出所迅速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民

警进行了现场勘查并走访登记了受损车主及

群众。 当日 11 时许， 办案民警在曙建路的

另一小区内抓获了撞车逃逸的嫌疑人周某。

经查， 周某对驾驶机动车发泄情绪致 7

辆小车受损的事实供认不讳。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谢嫣雯

本报讯 装修婚房， 本是喜事一件，

但新房装修完入住三个月后， 何先生夫妇

却发现购买的橡木仿古实木地板上有几处

出现了虫洞现象。 何先生认为地板的虫

害来源于地板本身， 于是找到地板的销

售公司和负责上门安装地板的经销公司

理论， 但两公司拒绝赔偿， 何先生一气之

下将两家公司以及地板的生产商告上法

庭。 近日，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产

品责任纠纷， 何先生提出的修复地板的损

失、 杀虫费用等要求最终得到了法院的支

持。

审理中， 销售公司辩称， 自己已经尽

到了进货查验义务， 蛀虫是地板内在质量

问题， 无法通过检测发现， 因此不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安装地板的经销公司和生产

商则辩称， 地板在制作过程中需经过高温

烘干和涂漆， 这个过程足以杀死蛀虫， 认

为地板不可能自带蛀虫或虫卵， 两公司同

意更换何先生家被虫蛀的地板， 但不同意

更换全部的地板。

案件的关键在于判断地板中的蛀虫从

哪里来， 是否是地板自带。 可到哪里去寻

觅这样的鉴定机构进行专业鉴定呢？ 承办

法官最终找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博物

馆。 上海昆虫博物馆出具了专业的鉴定报

告， 鉴定结果是地板在送货和铺设前就带有

褐粉蠹活体。 对于是否应该更换全部的地

板， 法院也委托了相关机构进行鉴定， 考虑

到褐粉蠹的习性及活动特点， 鉴定意见为地

板应该作全部更换处理。

法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 消费者在购买

商品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 消费者因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 财产损害

时， 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 消费者或者

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 财产损

害， 可以要求销售者或生产者赔偿。 本案

中， 生产商生产的地板存在质量问题， 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经销公司并非生产者及直接

销售者， 因此无需担责。 销售公司无法通过

进货查验发现地板是否自带褐粉蠹活体， 因

此也无需担责。

最终， 法院判决生产商支付何先生地板

修复的全部费用 2.8 万元。 此外， 由于褐粉

蠹活动性的特点可能导致何先生家的其他木

质家具存在安全隐患， 因此法院也支持了何

先生提出的对其他木质家具等进行杀虫的合

理请求， 并酌定杀虫费用 3000 元和地板修

复期间何先生在外居住的租房费用 2000 元，

该费用也由生产商承担。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一辆货车车斗内挤了 29 人。

近日， 松江警方在 G15 高速巡逻途中查

获一起超载违法行为。 目前， 驾驶员王某

被依法刑事拘留， 涉事车辆被暂扣。

2018 年 12 月 29 日 18 时许， 松江公

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在 G15 高速上例行

巡逻时，发现一辆中型货车行驶缓慢，车后

似乎有人头在动。随后，民警驾车靠近后发

现车斗内坐满了人。出于安全考虑，民警引

导该车行至车流较少的路段靠边停车接受

检查，在简单的问询后，将车护送至交警支

队高速大队接受处理。 经查，该车规定载 3

人，实际载 32 人，从浙江昆阳沿高速欲将

后车工人送至上海嘉定， 后被松江警方查

获。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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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邵阳 周夏雨

公司号码被注“骚扰电话”
法院：号码标注不构成侵害名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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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骚扰电话问题屡见不鲜， 号

码标注功能因此受到手机用户的欢迎， 但

同时， 也引发了被标注为“骚扰电话” 的

号码使用者的不满， 甚至引发了诉讼。 杨

浦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件因号码标

注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件。

业务号码被标为“骚扰电话”

引发纠纷

原告是一家从事互联网法律服务咨询

的公司， 这家公司与一家保险公司签订合

同， 为保险公司的客户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 2016 年 6 月， 原告发现公司用于法

律服务咨询的电话号码被被告某软件公司

旗下的手机安全软件标注为“骚扰电话”。

原告因此多次向被告申诉， 要求删除该标

注， 但未果。 于是， 原告以侵害名誉权为

由诉至法庭， 要求被告删除标注、 赔偿损

失并公开道歉。

在法庭上， 原、 被告双方就原告是否

实施了电话骚扰行为各执一词。

原告认为， 根据原告产品服务流程，

若客户不下单咨询， 涉案号码不会主动拨

打客户电话， 不存在骚扰行为。 被告在未

经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将原告的号码标记为

“骚扰电话”， 经原告多次申诉， 被告仍拒

绝删除骚扰标记， 被告行为对原告名誉权

造成了严重侵犯， 剥夺了客户对原告咨询服

务的选择权， 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 影响

了原告正常经营， 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被告则认为， 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 是

使用手机安全软件的用户将涉案号码标记为

“骚扰电话”， 被告仅通过软件平台对用户的

标记予以展示。 2016 年 5 月至 11 月间， 涉

案电话号码被大量手机卫士用户标记为“骚

扰电话”， 标记时段分布全天 24小时， 还有

个别用户将该号码标记为“响一声” “广告

推销”， 其间被告已多次对涉案号码的标注

进行清零， 但仍不断有用户将其标注为“骚

扰电话”。 手机安全软件用户的标记行为并

非侵权行为， 因此被告也不存在帮助侵权。

被告将涉案号码从电话号码、 归属地、 所有

者标识等多个方面进行展示， 不存在侮辱和

诽谤， 未造成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 且对

“骚扰电话” 进行展示保护了用户的安宁权

和接受真实信息的权利， 因此被告不承担侵

权责任。

法院：号码标注不构成侵害名

誉权

据介绍， 本案是一起新类型互联网名誉

权纠纷案件， 法院依据相关法律、 司法解释

规定及立法精神， 结合本案事实进行了判

决。

法院认为， 首先， 判断标注行为是否正

当应以“内容是否失实” 和“是否宣扬他人

隐私” 为标准。 被告通过平台对用户标注结

果加以客观展示， 反映了用户对原告电话号

码性质的真实评价， 被告曾多次对涉案号码

标注清零， 仍有用户继续将该号码标注为

“骚扰电话”， 因此， 被告标注有事实依据，

并非无中生有， 借机诽谤、 诋毁， 损害原告

名誉， 不能认为被告具有发表内容失实言论

的行为。 同时， 被告将原告电话号码展示为

“骚扰电话” 不涉及原告的个人信息、 私人

活动和私有领域， 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宣扬

他人隐私行为。

其次， 展示行为正当性应当由各方承担

相应举证责任。 本案中原告虽称其号码未实

施骚扰行为， 但并未举证予以证明， 而被告

已证明原告使用的电话号码被大量用户标注

为骚扰电话， 被告将其展示为骚扰电话有事

实依据。

法院同时认为， 展示标注结果符合治理

骚扰电话的社会发展需要。 安全软件的号码

标注功能帮助手机用户甄别和预判来电性

质， 改善陌生来电的拦截效果， 避免陌生来

电未经用户请求或许可， 发送商业性信息，

包括电子邮件、 短信、 电话等， 以保护手机

用户的安宁权。 号码标注的相关技术， 既方

便了用户拒绝接收不愿意接收的信息， 也符

合社会治理骚扰电话的需要， 有利于维护社

会公共利益。 在标注内容有事实依据， 标注

行为不存在主观恶意的情况下， 不应轻易认

定其侵权， 以维护包括号码标注技术在内的

相关反骚扰技术的健康发展。

综上， 法院最终认定被告不构成侵权，

依法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事件回顾

小莉从小明处， 以 4000 元购得某品牌手

机一台。 收到快递后， 小莉发现其中除手机

外， 还有一副价值 2000元的该品牌耳机。

几日后， 小明联系小莉， 表示包裹中耳机

是其失误所致， 耳机并非赠品， 请求小莉邮回

耳机， 运费由小明承担。 小莉表示这副耳机是

小明的失误导致，

并非自己的过错，

拒绝返还耳机。

协商无果后，

小明以小莉不当得

利为由， 向法院起

诉要求小莉返还耳

机。

●法院判决

●法官释法

本案法院

为什么判决小

莉返还耳机？

不当得利

是指在没有合

法依据的情况

下， 损害他人

利益而自己获

利的行为。

不当得利制度

设立的目

的， 是为了让

获利人承担返还受损人利益的义务。

不当得利的成立， 不以当事人主观是善

意， 或者是恶意为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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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2条、 第 179条等

主讲人介绍:

沈俊翔， 上海一中院申诉审查庭法官

助理， 英国 University of Exeter 法学硕

士。 好好说法团队成员。 爱好健身 、 桌

游、 下棋、 乒乓。

●风险提示

对于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

应当有合法根据。 如无合法根据

取得他人财物， 于情于理于法都

应当及时返还， 避免引发不必要

的纠纷， 甚至可能触犯刑法。

●法条依据

不当得利

小莉

返还耳机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地板里看不见的蛀虫究竟从哪来？

夫妻斗气丈夫猛打方向致7车被撞

货车车斗里坐进29人

维族老伯与家人走散
多方伸援手助其顺利返家


